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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人社字〔2025〕42 号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：

为深入推进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和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

算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工伤保险服务的便捷度和工伤职工的获得

感，根据《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卫生

健康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

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5〕51 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筹规划支持直接结算的协议医疗机构。根据协议医疗

机构基础条件，逐步实现所有三级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支持异

地就医直接结算。2025 年底前，至少一家三级工伤保险协议医疗

机构支持跨省直接结算。2026 年底前，30％以上三级工伤保险协

议医疗机构支持跨省直接结算。2028 年底前，80％以上三级工伤



— 2 —

保险协议医疗机构、康复和辅助器具配置机构支持跨省直接结

算；2030 年底前，原则上所有三级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、康复

和辅助器具配置协议机构支持跨省直接结算。

根据工伤职工就医需求，指导协调具备条件的职业病、骨折、

烧伤整形等专科协议机构支持跨省直接结算。

二、扎实做好支持直接结算的各项准备。拟纳入的协议机构

要根据时间安排，至少提前 3 个月完成信息系统改造和对接测试，

试运行时间不少于 1 个月。拟纳入的协议机构既可提前实现省内

异地就医直接结算，也可同步实现跨省、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。

三、严格执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有关要求。全面落实《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全面开展工伤保险

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5〕17 号）

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财政厅山东省卫生健康委

员会关于推进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

字〔2024〕2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《山东省工伤保险异地

就医直接结算经办规程》（鲁人社函〔2024〕32 号）办理相关业

务。

四、切实加强政策宣传培训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

发挥牵头作用，结合工伤保险主题普法宣传、工伤预防宣传培训

等活动，充分利用 12333 咨询服务电话、各地门户网站和官方“微

信公众号”等载体，拓展多种服务渠道，及时提供就医地协议机

构信息、参保地报销政策信息和业务经办指南、查询投诉等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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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对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培训，熟悉省内、跨省异地就医直

接结算要求，做到政策熟悉、解释准确，引导工伤职工合理有序

就医。

五、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水平。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

提升工伤职工就医便捷度的重要举措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要会同卫生健康部门积极推进协议机构纳入直接结算范围，确

保完成各阶段目标任务。财政部门要按规定及时划拨异地就医资

金，合理安排工作经费，做好资金管理。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医

疗机构积极配合做好异地就医结算工作，保证服务质量，提高工

作效率。就医地经办机构应将异地就医纳入协议管理，完善协议

内容，加强基金支出管理，定期开展检查。参保地应加强与就医

地沟通协调，实施数据稽核，加强事后监管，建立健全异地就医

管理机制，科学有效开展监管工作。

工作推进中遇到重大问题，请及时报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。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财政局

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6 月 30 日


